[bookmark: _Toc305158823][bookmark: _Toc226337251][bookmark: _Toc226965828][bookmark: _Toc195842920][bookmark: _Toc305158897][bookmark: _Toc353873935][bookmark: _Toc150480793][bookmark: _Toc150774760][bookmark: _Toc142311057][bookmark: _Toc127151555][bookmark: _Toc353825545][bookmark: _Toc353873665][bookmark: _Toc265228393][bookmark: _Toc264969245]
[bookmark: _Toc99301424]   采购需求

轿车（第1包）
1、 采购标的
1. 采购标的
	[bookmark: _Hlk211760003]序号
	货物或服务名称
	单价限价
（万元）
	数量
	单位
	备注

	1
	轿车
	17.98
	8
	辆
	核心产品


2. 项目背景/项目概述
[bookmark: OLE_LINK31][bookmark: OLE_LINK30]根据工作需要，北京市监狱管理局2025年采购各类执法执勤、特种专业技术用车，购置的车辆应符合北京市排放标准，车型必须列入《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
2、 商务要求
1. 交付（实施）的时间（期限）和地点（范围）
1.1交货期：签订合同之日起45日历日内（特殊情况以合同为准）。
1.2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特殊情况以合同为准）。
1.3提供制造商完整的随车资料、随车工具，包括完整的使用和维修手册等。
1.4特别要求：交货时要求投标人就所投产品提供产品说明书。
2. 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
[bookmark: OLE_LINK54][bookmark: OLE_LINK53][bookmark: OLE_LINK32][bookmark: OLE_LINK33]2.1付款方式：本项目价款以分期方式支付，以人民币结算。
2.2付款进度：合同签订之日起_10_日内，采购人向投标人支付合同总价款的50%作为投标人预购车款。车辆交付后通过最终验收并完成上户手续后，采购人收到投标人开具的符合国家规定的正式发票及税务部门开具的符合国家规定的正式发票（车辆购置税）及投标人开具的合同总价款5%的质保函后，采购人应在投标人提交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向投标人支付剩余全部合同尾款。合同车辆的付款日期以采购人在银行办理支票、电汇的日期或双方约定的日期为准。车辆购置税发票金额如与本合同约定金额不一致，采购人以税务部门实际开具金额为准结算。
3. 包装和运输（须满足《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办库﹝2020﹞123号））。
4.售后服务（质保期）
[bookmark: OLE_LINK46][bookmark: OLE_LINK47][bookmark: OLE_LINK48][bookmark: OLE_LINK49]所投新能源车辆保修期限不低于3年或者行驶里程10万公里，三电系统（电池、电机、电控）保修8年或10万公里，以先到者为准；所投车辆三包（修理、更换、退货）有效期限不低于《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要求。保修期和三包有效期自供应商开具购车发票之日起计算。投标人提供的售后服务标准和内容应符合国家行业标准，应向采购人提供售后服务网点情况、地址、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信息、生产厂家签署的售后服务协议及售后服务网点提供维修或替换用的备品备件方案。服务标准包括但不限于提供24小时免费售后服务电话并确保畅通，售后服务响应时间在4小时内。售后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车辆使用、故障处理咨询及原厂保修等。售后人员安排包括但不限于提供专人对接售后。售后服务响应包括但不限于针对本项目零部件储备、应急保障及质保期外配件供应保障等。售后服务网点维修能力及针对本项目车辆替换用备品备件充足保障等。
3、 技术要求
[bookmark: OLE_LINK34][bookmark: OLE_LINK35][bookmark: OLE_LINK36]1. 车型技术参数指标（标注★为符合性审查技术指标，未做标注为非关键技术指标）
	[bookmark: OLE_LINK15]★1.燃油类型：纯电

	★2.车身：5座轿车

	★3.最大功率（Kw）：≥150

	4.最高时速（Km）：≤190

	[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OLE_LINK2]★5.纯电续航里程（Km）：≥700

	★6.轴距（mm）：≥2850

	★7.外形尺寸长（mm）：4800≤长≤4950

	★8.外形尺寸宽（mm）：1800≤宽≤1950

	★9.外形尺寸高（mm）：1450≤高≤1600

	10.电池类型：三元锂电

	11.ABS：有

	12.制动力分配（EBD/TCS等）：有

	13.刹车辅助（EBA/BAS/BA等）：有

	14.牵引力控制（ASR/TCS等）：有

	15.车身稳定控制（ESP/ESC等）：有

	16.电动尾门：有

	17.方向盘电动调节、记忆：有

	18.全液晶仪表：有

	19.远程启动：有

	20.无钥匙启动：有

	21.驱动形式：前驱

	22.陡坡缓降功能：有

	23.全速自适应巡航：有

	24.自动驻车：有

	25.前后驻车雷达：有

	26.电池能量（Kw·h）：≥80

	27.座椅: 电动调节皮质

	28.倒车影像：有

	29.电池预加热：有

	30.空气净化器：有

	31.卫星导航（路况显示）：有

	32.电动机最大扭矩（ N•m）：≥  300 

	33.行李箱最小容积（L）：≥420

	34.电池组质保：≥8年或10万公里   

	35.车道偏离预警系统：有

	36.车道保持辅助系统：有

	37.前排座椅电加热：有

	38.辅助泊车：有



2. 验收标准
按照采购合同的约定和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企业标准对每一项技术、服务、安全标准的履约情况进行确认。投标产品应为符合国家产品质量标准及厂家该型号汽车质量标准的新下线的未曾经过维修的崭新车辆，符合国家安全及环保要求，可以在北京地区上牌的合法车辆。采购人有权根据需要设置出厂检验、到货检验、安装调试检验、配套服务检验等多重验收环节。必要时，采购人有权邀请参加本项目的第三方机构参与验收。验收结束后，应当出具验收书，列明各项标准的验收情况及项目总体评价，由验收双方共同签署。
3. 其他要求
3.1投标人的报价应包括：车辆及附件货款、运输费、运输保险费、装卸费、安装调试费、车辆购置税等。不包含装具费用、机动车保险费用。
3.2验收及相关费用由投标人负责。
[bookmark: _GoBack]3.3 ★投标人须承诺所投车型为列入《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目录中的产品，能够在北京市登记注册上牌行驶，提供承诺函加盖投标人电子签章。
3.4 不接受进口产品。
4. 供货方案
    针对本项目成立供货小组，派专人负责供货组织、对接及各环节事项安排。供货小组内明确职责分工且各分工对应具体人员。有针对本项目的供货计划安排，包括但不限于零部件采购、制作生产及物流运输等各环节具体计划。针对本项目保障措施包括但不限于针对本项目产品生产质量、运输安全等保证性措施，派专人负责交车调试、办理购置税及上牌等各环节服务保障措施，确保交付保证。
5.培训要求
    投标人应对采购人进行所供车辆全面的技术培训，保证采购人能够独立使用、维护和简单故障处理，投标人要有针对本项目的培训计划方案（须包括培训日程、培训内容等）及负责培训的人员安排方案。派专人负责本项目培训服务，培训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现场，培训频次每季度不少于1次。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采购人指定内容及车辆使用、日常注意事项及简单故障处理等内容。培训对象包括采购人管理人员、车辆驾驶人员及相关人员。
6. 环保专项承诺
（一）★根据《北京市财政局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政府采购推广使用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有关事项的通知》（京财采购〔2020〕2381号）文件的规定，政府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项目中涉及涂料、胶黏剂、油墨、清洗剂等挥发性有机物产品的，属于强制性标准的，参与本项目的投标人应当执行符合本市和国家的VOCs含量限值标准，并按招标文件规定格式提供专项承诺，未提供该承诺的按照无效投标处理。
（二）根据《北京市财政局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政府采购推广使用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有关事项的通知》（京财采购〔2020〕2381 号）文件的规定，政府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项目中涉及涂料、胶黏剂、油墨、清洗剂等挥发性有机物产品的，属于推荐性标准的，应在招标文件中载明优惠幅度，以及评审标准和方法等，以体现优先采购。本项采购中，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涂料产品技术要求（GB/T38597-2020）属于国家推荐性标准，投标人可承诺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相关材料符合本市和国家相关政策。本项承诺为非实质响应条款，投标人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提供。


中型囚车及救护车（第2包） 
1、 采购标的
1. 采购标的
	[bookmark: _Hlk211775219]序号
	货物或服务名称
	单价限价
（万元）
	数量
	单位
	备注（核心产品）

	[bookmark: _Hlk211795611]1
	中型囚车
	48.971416
	1
	辆
	

	2
	中型囚车（负压）
	55.785398
	1
	辆
	核心产品

	3
	救护车
	58.234513
	1
	辆
	


2. 项目背景/项目概述（如有）
[bookmark: OLE_LINK50][bookmark: OLE_LINK51]根据工作需要，北京市监狱管理局2025年采购各类执法执勤、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2、 商务要求
1. 交付（实施）的时间（期限）和地点（范围）
1.1交货期：签订合同之日起60日历日内（特殊情况以合同为准）。
1.2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特殊情况以合同为准）。
1.3提供制造商完整的随车资料、随车工具，包括完整的使用和维修手册等。
1.4特别要求：交货时要求投标人就所投产品提供产品说明书。
2. 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
2.1付款方式：本项目价款以分期方式支付，以人民币结算。
2.2付款进度：合同签订之日起_10_日内，采购人向投标人支付合同总价款的50%作为投标人预购车款。车辆交付后通过最终验收并完成上户手续后，采购人收到投标人开具的符合国家规定的正式发票及税务部门开具的符合国家规定的正式发票（车辆购置税）及投标人开具的合同总价款5%的质保函后，采购人应在投标人提交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向投标人支付剩余全部合同尾款。合同车辆的付款日期以采购人在银行办理支票、电汇的日期或双方约定的日期为准。车辆购置税发票金额如与本合同约定金额不一致，采购人以税务部门实际开具金额为准结算。
3. 包装和运输（须满足《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办库﹝2020﹞123号））。
4.售后服务（质保期）
所投中型囚车、救护车车辆保修期限不低于3年或者行驶里程6万公里，以先到者为准；所投车辆三包（修理、更换、退货）有效期限不低于《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要求。保修期和三包有效期自供应商开具购车发票之日起计算。投标人提供的售后服务标准和内容应符合国家行业标准，应向采购人提供售后服务网点情况、地址、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信息、生产厂家签署的售后服务协议及售后服务网点提供维修或替换用的备品备件方案。服务标准包括但不限于提供24小时免费售后服务电话并确保畅通，售后服务响应时间在4小时内。售后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车辆使用、故障处理咨询及原厂保修等。售后人员安排包括但不限于提供专人对接售后。售后服务响应包括但不限于针对本项目零部件储备、应急保障及质保期外配件供应保障等。售后服务网点维修能力及针对本项目车辆替换用备品备件充足保障等。
技术要求
[bookmark: OLE_LINK56][bookmark: OLE_LINK57][bookmark: OLE_LINK38][bookmark: OLE_LINK37]1. 车型技术参数指标（标注★为符合性审查技术指标，标注#为关键技术指标，未做标注为非关键技术指标）
	1.中型囚车

	一、基本参数

	[bookmark: OLE_LINK27]1.外形尺寸(mm）：6400≤长≤6700

	2.外形尺寸(mm）：2000≤宽≤2200

	3.外形尺寸(mm）：2600≤高≤2900

	4.轴距（mm）：≥3750

	5.最大总质量（Kg）：≤4495

	#6.最大扭矩（N/M）：≥430

	7.最小离地间隙（mm）：≥142

	#8.发动机排量（L）：≥2

	#9.额定功率（Kw）：≥120

	★10.排放标准：GB3847-2005,GB17691-2018 国Ⅵ

	★11.燃油类型：柴油

	12.油箱容量（L）：≥80

	13.驱动形式：前置后驱

	14.变速箱类型：≥6档，手动变速箱

	#15.悬挂类型：前悬挂：麦弗逊式独立悬挂

	#16.悬挂类型：后悬挂：霍奇基斯悬挂

	17.车门数量：5个

	#18.轮胎规格：195/75R16C

	19.刹车系统：盘式制动

	二、性能参数

	1.警员人数：7人（含司机座位）

	2.押解人数：10人

	3.囚笼总成：不锈钢，含中隔断、亚克力板、后隔断（带尾部单开门）、左/右侧窗栅栏。

	4.监控系统：囚室内布置6只监控摄像头+1只遮阳板显示器+1只硬盘录像机+2个方形摄像机.

	5.囚室座椅：翻板式、带两点式安全带、左/右对称件，带支撑杠。

	三、设计方案

	1.车外布局：
车顶加装长排警灯警报器，警灯警报器开关设置在驾驶员附近，有明显标识；
车身颜色，文字与标识需依照招标人要求喷涂；
除前挡风玻璃和三角玻璃窗外，其余玻璃窗均贴深色安全太阳膜，前风挡贴防紫外线透明膜。

	2.车内布局：
车内按功能分为乘警区、囚室两部分，乘员舱可搭载7名警员，囚室内可关10名囚犯，副司机位置配置遮阳板显示器可随时观察囚室内的状态。

	#3.囚室总成：
囚室位于警员乘坐舱的后部，配备不锈钢前隔断总成，不锈钢后隔断总成（带尾门栅栏天地锁，提供检测报告或专利），左/右两侧及后侧窗玻璃上固定不锈钢侧窗栅栏，囚室内左/右两侧固定两只双人翻板式囚椅，可关押10人；地板上固定至少2只脚镣固定环。脚镣固定环与地板上表面齐平，无凸起。囚室内配置视频监控系统，监控犯人的相关动作。

	4.监控系统：
由高清监控摄像机、高清硬盘录像机和监视器组成。高清监控摄像机所采集的音、视频数据可被高清硬盘录像机压缩并存储，同时视频可由高清硬盘录像机实时解码，在监视器上播放出来。
要求：4G高清硬盘录像机1T硬盘；高清监控摄像头400W像素，内置MIC,IP67、IK10防护等级；专用监视器不小于9寸，遮阳板式。

	5.其他：
加装全景360度倒车影像；配有行车记录仪，清晰度不低于1080P，内存卡≥32G；
需在车辆加装动中通卫星电视天线、电台等车载设施，设备由采购人提供，投标人应提前按照安全标准预埋好线路，车辆组装时由投标人统一进行布线安装。由此产生的相关费用由投标人承担并计入投标总价中，具体安装车载设施的要求在中标合同中明确。如需加装其它线束及设施设备，费用另计（不包含在投标报价中）。

	6.警示：
方形爆闪：≥6个
长排警灯：长排警灯及，≥100W警报器

	7.囚室：前后中隔及车窗采用软包材质的栅栏结构。

	8.公告：国六专用囚车公告，投标时提供公告页（如无车辆公告，需要提供书面承诺函）。

	9.环境净化：车载空气净化器。

	10.辅助设备：尾门上车辅助踏板。

	11暖风：燃油加热器，加强车内暖风，适用于北方天气。



	2.中型囚车（负压）

	一、基本参数

	[bookmark: OLE_LINK43][bookmark: OLE_LINK42][bookmark: OLE_LINK41]1.外形尺寸(mm）：5900≤长≤6000

	[bookmark: OLE_LINK45][bookmark: OLE_LINK44]2.外形尺寸(mm）：2000≤宽≤2100 

	3.外形尺寸(mm）：2600≤高≤2900

	#4.轴距（mm）：≥3750

	5.最大总质量（Kg）：≤4100

	#6.最大扭矩（N/M）：≥430

	7.最小离地间隙（mm）：≥142

	#8.发动机排量（L）：≥2

	#9.额定功率（Kw）：≥120

	★10.排放标准：GB3847-2005,GB17691-2018 国Ⅵ

	★11.燃油类型：柴油

	12.油箱容量（L）：≥80

	13.驱动形式：前置后驱

	14.变速箱类型：≥6档，手动变速箱

	#15.悬挂类型：前悬挂：麦弗逊式独立悬挂

	#16.悬挂类型：后悬挂：霍奇基斯悬挂

	17.车门数量：5个

	#18.轮胎规格：235/65R16C 

	19.刹车系统：盘式制动

	#20.整备质量（Kg）：≥2800

	二、性能参数

	1.警员人数：7人（含司机座位）

	2.押解人数：6人

	3.囚笼总成：不锈钢，含中隔断、亚克力板、后隔断（带尾部单开门）、左/右侧窗栅栏。

	4.监控系统：囚室内布置4只监控摄像头+1只遮阳板显示器+1只硬盘录像机。

	5.囚室座椅：翻板式、带两点式安全带、左/右对称件，带支撑杠。

	三、设计方案

	1.车外布局：
车顶加装长排警灯警报器，警灯警报器开关设置在驾驶员附近，有明显标识；
车身颜色，文字与标识需依照招标人要求喷涂；
除前挡风玻璃和三角玻璃窗外，其余玻璃窗均贴深色安全太阳膜，前风挡贴防紫外线透明膜。

	2.车内布局：
车内按功能分为乘警区、囚室两部分，乘员舱可搭载7名警员，囚室内可关6名囚犯，副司机位置配置遮阳板显示器可随时观察囚室内的状态。配备警员装备柜：驾驶舱内，行李架位置配备警员装备柜，加装安全锁（类似飞机行李舱）。

	#3.囚室总成：
囚室位于警员乘坐舱的后部，配备不锈钢前隔断总成，不锈钢后隔断总成（带尾门栅栏天地锁，提供检测报告或专利），左/右两侧及后侧窗玻璃上固定不锈钢侧窗栅栏，囚室内左/右两侧固定两只双人翻板式囚椅，可关押6人；地板上固定至少3只脚镣固定环。脚镣固定环与地板上表面齐平，无凸起。囚室内配置视频监控系统，监控犯人的相关动作。
负压系统：负压监护舱空气单向流通、杀菌消毒：轻型环保材料负压舱壁柜总成。

	4.监控系统：
由高清监控摄像机、高清硬盘录像机和监视器组成。高清监控摄像机所采集的音、视频数据可被高清硬盘录像机压缩并存储，同时视频可由高清硬盘录像机实时解码，在监视器上播放出来。
要求：4G高清硬盘录像机1T硬盘；高清监控摄像头400W像素，内置MIC,IP67、IK10防护等级；专用监视器不小于9寸，遮阳板式。

	5.其他：
加装全景360度倒车影像；配有行车记录仪，清晰度不低于1080P，内存卡≥32G；
需在车辆加装动中通卫星电视天线、电台等车载设施，设备由采购人提供，投标人应提前按照安全标准预埋好线路，车辆组装时由投标人统一进行布线安装。由此产生的相关费用由投标人承担并计入投标总价中，具体安装车载设施的要求在中标合同中明确。如需加装其它线束及设施设备，费用另计（不包含在投标报价中）。

	6.环境净化：车载空气净化器。

	7.辅助设备：尾门上车辅助踏板。

	8.暖风：燃油加热器，加强车内暖风，适用于北方天气。

	9.警示：
方形爆闪：≥6个
长排警灯：长排警灯及，≥100W警报器。

	10.囚室：前后中隔及车窗采用软包材质的栅栏结构。

	11.公告：国六专用囚车公告，投标时提供公告页（如无车辆公告，需要提供书面承诺函）。



	3.救护车

	一、基本参数

	1.外形尺寸(mm）：5950≤长≤6000

	2.外形尺寸(mm）：2065≤宽≤2075

	3.外形尺寸(mm）：2550≤高≤2600

	4.轴距（mm）：≥3750

	5.最大总质量（Kg）：≤4100

	#6.最大扭矩（N/M）：≥430

	7.最小离地间隙（mm）：≥142

	#8.发动机排量（L）：≥2.2

	#9.额定功率（Kw）：≥120

	★10.排放标准：GB3847-2005,GB17691-2018 国Ⅵ

	★11.燃油类型：柴油

	12.油箱容量（L）：≥80

	13.驱动形式：前置后驱

	14.变速箱类型：≥6档，手动变速箱

	#15.悬挂类型：前悬挂：麦弗逊式独立悬挂

	#16.悬挂类型：后悬挂：霍奇基斯悬挂

	17.车门数量：5个

	#18.轮胎规格：235/65R16C 

	19.刹车系统：盘式制动

	二、性能参数

	1.乘员人数：8人（含担架卧姿患者1人）

	2.医疗警示外观：车顶采用原车铁质顶盖，并在车顶前额位置安装1套铁质模具冲压成型的警灯凸台。车身侧围、尾门喷车身彩条，急救标识采用反光膜材质，颜色鲜艳、醒目、有效警示；医疗舱车窗玻璃贴深色太阳膜，保护乘员隐私。主体白色车身，四周红色彩条。

	3.警示灯具：
长排爆闪警灯：在车顶前额横置安装1套LED长排爆闪警灯，喇叭功率100W,线控式控制器。爆闪灯：在车身上部左右两侧各安装1盏爆闪/照明一体灯。"

	三、医疗舱救护设施

	1.供氧系统：
2个10L铝制氧气瓶，公称压力15MPa；2个德式氧气终端，1个医用氧气吸入器，1个呼吸机接口，2个双表调压阀，隐藏式管路。

	2.救护系统：
自动上车担架：骨架采用优质铝合金材料制作，具有轻便牢固，操作简便的特点；通过操作,可迅速平稳的将载有病员的担架推入或拉出救护车，靠背采用调节结构支撑，可在75度范围内调节；配备病员捆绑安全带，便于病员与担架之间的固定。
担架平台：平台由高强度铝合金制成，辅助自动上车担架上下车，并对其进行导向和固定。
铲式担架：担架由高强度的铝合金制成，两端中部设铰链式离合装置，可使担架分离成左右两部分，长度可4档调节，并可以折叠便于运输和携带。

	3.医疗供电系统：
逆变充电系统：车载1200W工频纯正弦波逆变器，带载能力强，输出功率稳定，为防止原车蓄电池亏电，另加装一组90Ah附加蓄电池。5组220V/12V组合电源插座。
医疗舱照明：内部设有照明灯4盏、输液射灯2盏。

	4.消毒系统：
紫外线消毒灯：在医疗舱顶部右侧安装1盏紫外线消毒灯，消毒灯具备定时延时开启和关闭功能。

	5.空气循环系统：
空调/暖风：1套可以独立控制的后空调和后暖风，冷暖独立控制，合理调控医疗舱内温度。
换气扇在车顶安装带吸气、排气的多功能换气扇，有效保障医疗舱内空气高效循环，带小夜灯功能。

	#6.医疗舱橱柜/内饰配置：
中隔墙总成：在驾驶室和医疗舱之间安装1套新型环保材料制作的中隔墙，中隔墙上设置1个推拉式玻璃观察窗，便于前后舱观察、沟通。
橱柜总成：安装1套新型环保材料制作的长条设备柜，柜体上设置有抽屉、空格柜等储物空间。安装1套新型环保材料制作的左前上柜，柜体上设有电气控制面板及储物柜。
安装1套新型环保材料制作的氧气瓶柜，柜体内可容纳2个10L氧气瓶。安装1套SMC材料制作的吊柜，采用可视上掀式开门结构。
医疗舱内饰：采用阻燃性复合材料制作，防水、防霉、抗菌、易清洗。
医疗舱地板：采用整体式新型轻体蜂窝材料制作，防滑、防水、防霉、抗菌、易清洗（医疗舱地板阻燃等级应满足GB8624，投标时应提供第三方检测报告）。

	#7.辅助设施：
单人座椅：医疗舱右侧长条座柜前安装3个朝前单人座椅，蓝色仿皮面料，配三点式安全带。
看护座椅：中隔墙后方应设置1套朝后折叠护理座椅并配有三点式安全带，确保乘坐安全性，安全带符合国标GB14166-2013--机动车成员用安全带、约束系统、儿童约束系统和ISOFIX儿童约束系统--相关要求，投标时应提供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
中门电动踏板：中门设有电动折叠踏板便于上下车。
中门手动推拉窗：中门设有手动推拉窗便于通风换气。
安全扶手：医疗舱内顶、侧拉门及尾门位置均设有安全扶手。
污物桶：医疗舱中门旁设有1个脚踏式污物桶。
灭火器：1个2kg干粉式灭火器，1个1kg干粉式灭火器。
安全锤：医疗舱设有1个带报警功能的安全锤。

	8.专业设备：
负压系统：负压监护舱空气单向流通、杀菌消毒。

	9.公告：国六专用救护车公告，投标时提供公告页（如无车辆公告，需要提供书面承诺函）。



2. 验收标准
按照采购合同的约定和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企业标准对每一项技术、服务、安全标准的履约情况进行确认。投标产品应为符合国家产品质量标准及厂家该型号汽车质量标准的新下线的未曾经过维修的崭新车辆，符合国家安全及环保要求，可以在北京地区上牌的合法车辆。采购人有权根据需要设置出厂检验、到货检验、安装调试检验、配套服务检验等多重验收环节。必要时，采购人有权邀请参加本项目的第三方机构参与验收。验收结束后，应当出具验收书，列明各项标准的验收情况及项目总体评价，由验收双方共同签署。
3. 其他要求
3.1投标人的报价应包括：车辆及附件货款、运输费、运输保险费、装卸费、安装调试费、车辆购置税等。不包含装具费用、机动车保险费用。
3.2验收及相关费用由投标人负责。
3.3★投标人须承诺所投车型为列入《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目录中的产品，能够在北京市登记注册上牌行驶；如目前未列入《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投标人须承诺保证在改装后交付使用前完成车辆公告，能够在北京市登记注册上牌行驶，提供承诺函加盖投标人电子签章。
4. 供货方案
    针对本项目成立供货小组，派专人负责供货组织、对接及各环节事项安排。供货小组内明确职责分工且各分工对应具体人员。有针对本项目的供货计划安排，包括但不限于零部件采购、制作生产及物流运输等各环节具体计划。针对本项目保障措施包括但不限于针对本项目产品生产质量、运输安全等保证性措施，派专人负责交车调试、办理购置税及上牌等各环节服务保障措施，确保交付保证。
5.培训要求
    投标人应对采购人进行所供车辆全面的技术培训，保证采购人能够独立使用、维护和简单故障处理，投标人要有针对本项目的培训计划方案（须包括培训日程、培训内容等）及负责培训的人员安排方案。派专人负责本项目培训服务，培训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现场，培训频次每季度不少于1次。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采购人指定内容及车辆使用、日常注意事项及简单故障处理等内容。培训对象包括采购人管理人员、车辆驾驶人员及相关人员。
6. 环保专项承诺
（一）★根据《北京市财政局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政府采购推广使用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有关事项的通知》（京财采购〔2020〕2381号）文件的规定，政府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项目中涉及涂料、胶黏剂、油墨、清洗剂等挥发性有机物产品的，属于强制性标准的，参与本项目的投标人应当执行符合本市和国家的VOCs含量限值标准，并按招标文件规定格式提供专项承诺，未提供该承诺的按照无效投标处理。
（二）根据《北京市财政局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政府采购推广使用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有关事项的通知》（京财采购〔2020〕2381 号）文件的规定，政府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项目中涉及涂料、胶黏剂、油墨、清洗剂等挥发性有机物产品的，属于推荐性标准的，应在招标文件中载明优惠幅度，以及评审标准和方法等，以体现优先采购。本项采购中，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涂料产品技术要求（GB/T38597-2020）属于国家推荐性标准，投标人可承诺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相关材料符合本市和国家相关政策。本项承诺为非实质响应条款，投标人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提供。

大型客车及大型囚车（第3包）
1、 采购标的
1. 采购标的
	[bookmark: _Hlk211787259][bookmark: _Hlk211787217]序号
	货物或服务名称
	单价限价
（万元）
	数量
	单位
	备注（核心产品）

	[bookmark: _Hlk211795693]1
	大型客车Ⅰ
	48.971416
	1
	辆
	核心产品

	2
	大型客车Ⅱ
	35.702655
	1
	辆
	

	3
	大型客车Ⅲ
	48.971416
	1
	辆
	

	4
	大型囚车
	97.942832
	1
	辆
	



2. 项目背景/项目概述（如有）
根据工作需要，北京市监狱管理局2025年采购各类执法执勤、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2、 商务要求
1. 交付（实施）的时间（期限）和地点（范围）
1.1交货期：大型客车签订合同之日起50日历日内，大型囚车签订合同之日起90日历日内（特殊情况以合同为准）。
1.2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特殊情况以合同为准）。
1.3提供制造商完整的随车资料、随车工具，包括完整的使用和维修手册等。
1.4特别要求：交货时要求投标人就所投产品提供产品说明书。
2. 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
2.1付款方式：本项目价款以分期方式支付，以人民币结算。
2.2付款进度：合同签订之日起_10_日内，采购人向投标人支付合同总价款的50%作为投标人预购车款。车辆交付后通过最终验收并完成上户手续后，采购人收到投标人开具的符合国家规定的正式发票及税务部门开具的符合国家规定的正式发票（车辆购置税）及投标人开具的合同总价款5%的质保函后，采购人应在投标人提交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向投标人支付剩余全部合同尾款。合同车辆的付款日期以采购人在银行办理支票、电汇的日期或双方约定的日期为准。车辆购置税发票金额如与本合同约定金额不一致，采购人以税务部门实际开具金额为准结算。
3. 包装和运输（须满足《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办库﹝2020﹞123号））。
4.售后服务（质保期）
所投大型客车、囚车车辆保修期限不低于2年或者行驶里程12万公里，其中大型客车Ⅰ车辆保修期限不低于5年或者行驶里程15万公里，以先到者为准；所投车辆三包（修理、更换、退货）有效期限不低于《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要求。大型囚车改装部分保修期限不低于1年。保修期和三包有效期自供应商开具购车发票之日起计算。投标人提供的售后服务标准和内容应符合国家行业标准，应向采购人提供售后服务网点情况、地址、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信息、生产厂家签署的售后服务协议及售后服务网点提供维修或替换用的备品备件方案。服务标准包括但不限于提供24小时免费售后服务电话并确保畅通，售后服务响应时间在4小时内。售后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车辆使用、故障处理咨询及原厂保修等。售后人员安排包括但不限于提供专人对接售后。售后服务响应包括但不限于针对本项目零部件储备、应急保障及质保期外配件供应保障等。售后服务网点维修能力及针对本项目车辆替换用备品备件充足保障等。
3、 技术要求
[bookmark: OLE_LINK69][bookmark: OLE_LINK67][bookmark: OLE_LINK68]1. 车型技术参数指标（标注★为符合性审查技术指标，标注#为关键技术指标，未做标注为非关键技术指标）
	一、大型客车Ⅰ

	★1.燃油类型：汽油

	2.座位数：17≤座位数≤23

	#3.功率（Kw）：≥200

	★4.排量（ml）：2600≤排量≤3600

	★5.排放标准：国四

	#6.轴距（mm）：≥3900

	★7.外形尺寸（mm）：6900≤长≤7200

	★8.外形尺寸（mm）：1900≤宽≤2100

	★9.外形尺寸（mm）：2600≤高≤2850

	#10.发动机进气形式：涡轮增压

	#11.变速箱：自动挡

	#12.挡位数：10速

	13.轮距（mm）：前轮距≥1650

	14.轮距（mm）：后轮距≥1400

	15.制动：四轮盘刹

	16.驱动形式：前置后驱

	17.轮胎数量：7条（含备胎）

	18.备胎：全尺寸

	19.ESP：有ABS和ASR

	20.空调+暖风系统：有

	21.倒车雷达：有

	#22.油箱容积（L）：≥100

	23.助力类型：液压助力

	24.前悬挂类型：独立悬挂

	25.后悬挂类型：非独立悬挂

	26.刹车辅助装置：缓速器



	二、大型客车Ⅱ

	#1.座位数：＞28座

	★2.外形尺寸（mm）：7000≤长≤7300

	★3.外形尺寸（mm）：2000≤宽≤2300

	★4.外形尺寸（mm）：2700≤高≤3200

	★5.发动机：柴油

	★6.排量（ml）：≥2900

	7.排放标准：国六

	#8.功率（Kw）：≥120

	9.前进挡：6速

	10.电子稳定控制系统：ABS

	11.悬架系统：板簧

	12.车桥：前盘后盘

	13.真空胎：有

	14.备胎形式：有备胎（随车安装）

	15.钢制轮辋：有

	16.排气制动：有

	17.平地板结构：有

	18.地板革：橡木纹

	19.软布垂条窗帘：有

	20.发动机仓灭火弹数量：2个自动灭火弹

	21.安全锤数量：5把防盗警报安全锤（其中司机处1把）

	22.第一乘客门配置：钢化玻璃外摆门

	#23.顶置空调：有

	24.取暖装置：独立锅炉＋3个散热器＋水暖除霜

	25.除霜器配置：大功率水暖除霜器(内、外进风)

	26.发动机燃油加热系统：有

	27.乘客安全带方式：全车三点式安全带

	28.驻车雷达：有

	29.USB手机充电器接口：驾驶区1个USB手机充电器模块

	#30.燃料箱（L）：≥120L



	三、大型客车Ⅲ

	1.座位数：50座

	★2.排放标准：国六

	★3.排量（ml）：7600≤排量≤7700

	★4.燃油类型：柴油

	5.发动机进气形式：涡轮增压

	6.最大功率（Kw）：≥220

	7.变速箱：手动

	8.轴距（mm）：≥5550

	9.总质量（Kg）：≥16000

	★10.外形尺寸（mm）：10000≤长≤11000

	★11.外形尺寸（mm）：2500≤宽≤2550

	★12.外形尺寸（mm）：3400≤高≤3650

	13.轮距（mm）：前轮距≥2000

	14.轮距（mm）：后轮距≥1800

	15.刹车辅助装置：缓速器

	16.制动：前盘后鼓

	17.驱动形式：后置后驱

	18.轮胎数量：7条（含备胎）

	19.备胎：全尺寸

	20.排挡杆操纵形式：两软轴操纵，带气助力

	21.空调暖风系统：有空调，有暖风

	22.车桥：免维护前后桥

	23.油箱容积（L）：260

	24.灭火器：2个4kg灭火器

	25.前悬挂类型：板簧悬挂

	26.后悬挂类型：板簧悬挂

	27.档位数：6挡



	四、大型囚车

	★1.整车尺寸（mm）：长≥11900，宽≥2500，高≥3500

	★2.最大总质量（Kg）：≥17000

	#3.发动机额定功率（Kw）：≥245

	#4.排量（ml）：≥8000

	★5.排放标准：国六柴油

	#6.悬架：气囊悬架，气囊升降系统

	★7.座位数：≥48座

	8.车桥：前后盘式

	★9.燃料箱（L）：≥260

	10.轮胎：295/80R22.5

	11.全封闭玻璃（两侧末推拉窗）：有

	12.发动机热管理系统：有

	13.行车记录仪：北斗/GPS双模行车记录仪(含SIM卡)+4路摄像头（司机+整车：有

	14.前轮轮胎爆胎应急安全装置:有

	15.倒车雷达：有

	16.长排警灯：
1.8米长排警灯（红蓝双色），含200W警报器，LED灯光，红蓝频闪灯（车身左右加装）；
警灯警报器开关设置在驾驶员附近，警报器手柄设置标识。

	17.不锈钢地环：304不锈钢地环，内嵌式安装。

	18.囚犯区地板：特定改制为防滑耐磨铝花纹地板，方便清洗，抗腐蚀，PVC防水地板，匹配排水地漏。

	19.中隔墙格栅（带门）：整体304不锈钢制作，设置隔断门（带安全门锁），两侧及隔断门设置观察口，观察口铺设不低于4mm厚度亚克力透明板，不锈钢管防护；前后区全封闭物理隔离。

	20.侧窗护栏：304不锈钢制作，整体∅25圆管，厚度不低于1.2mm；边框30*30方管加强，厚度不低于1.5mm，管壁间隙≤50mm。

	21.顶风窗护栏：304不锈钢制作，整体∅25圆管，厚度不低于1.2mm；边框30*30方管加强，厚度不低于1.5mm，四边圆角处理管壁间隙≤50mm。

	22.后窗护栏：304不锈钢制作，整体∅25圆管，厚度不低于1.2mm；边框30*30方管加强，厚度不低于1.5mm，管壁间隙≤50mm。

	23.座椅数量：8警员+39囚犯+1司机

	24.座椅面料：面料采用米黄PVC；警员座位处安装8个USB充电接口，警员座椅可以左右横移。

	25.空调：顶置非独立空调，制冷量≥32000kcal/h,优质压缩机，带集成式净化器。

	26.水暖加热器燃油加热系统：有

	27.饮水机或冰箱：有

	28.服务设施：
不小于19英寸显示器2件；靠近乘客门侧显示监控画面，另一个连接硬盘播放器；
随车标配一个急救箱。

	29.监控设施：由高清监控摄像机、高清硬盘录像机和监视器组成。5路高清监控画面高清监控摄像机所采集的音、视频数据可被高清硬盘录像机压缩并存储，同时视频可由高清硬盘录像机实时解码，在监视器上播放出来。
要求：4G高清硬盘录像机2T硬盘；高清监控摄像头≥400W像素，内置MIC,IP67、IK10防护等级；专用监视器不小于19英寸。

	30.防疫配置：有车载内置不少于4件紫光灯消毒装置，安装防护罩，防止囚犯触碰灯管。

	31.其他配置：
后风挡内侧，加装LED显示屏；
加装全景360度倒车影像；
前挡风玻璃具有大功率除霜功能；
行李架：警员区设置行李架，带封闭式上翻门，配置门锁；
车辆外观：车身颜色、车身文字与标识需依照招标人要求喷涂；
玻璃贴膜：侧窗玻璃、后风窗玻璃贴深灰太阳膜；前风挡贴防紫外线透明膜；车内灯光：前后区灯光分区控制，囚区采用LED长条灯，可以分级控制。

	32.其他：需在车辆加装动中通卫星电视天线、电台等车载设施，设备由采购人提供，投标人应提前按照安全标准预埋好线路，车辆组装时由投标人统一进行布线安装。由此产生的相关费用由投标人承担并计入投标总价中，具体安装车载设施的要求在中标合同中明确。如需加装其它线束及设施设备，费用另计（不包含在投标报价中）。



2. 验收标准
按照采购合同的约定和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企业标准对每一项技术、服务、安全标准的履约情况进行确认。投标产品应为符合国家产品质量标准及厂家该型号汽车质量标准的新下线的未曾经过维修的崭新车辆，符合国家安全及环保要求，可以在北京地区上牌的合法车辆。采购人有权根据需要设置出厂检验、到货检验、安装调试检验、配套服务检验等多重验收环节。必要时，采购人有权邀请参加本项目的第三方机构参与验收。验收结束后，应当出具验收书，列明各项标准的验收情况及项目总体评价，由验收双方共同签署。
3. 其他要求
3.1投标人的报价应包括：车辆及附件货款、运输费、运输保险费、装卸费、安装调试费、车辆购置税等。不包含装具费用、机动车保险费用。
3.2验收及相关费用由投标人负责。
3.3★投标人须承诺所投车型为列入《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目录中的产品，能够在北京市登记注册上牌行驶；如目前未列入《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投标人须承诺保证在改装后交付使用前完成车辆公告，能够在北京市登记注册上牌行驶，提供承诺函加盖投标人电子签章。
4. 供货方案
    针对本项目成立供货小组，派专人负责供货组织、对接及各环节事项安排。供货小组内明确职责分工且各分工对应具体人员。有针对本项目的供货计划安排，包括但不限于零部件采购、制作生产及物流运输等各环节具体计划。针对本项目保障措施包括但不限于针对本项目产品生产质量、运输安全等保证性措施，派专人负责交车调试、办理购置税及上牌等各环节服务保障措施，确保交付保证。
5.培训要求
    投标人应对采购人进行所供车辆全面的技术培训，保证采购人能够独立使用、维护和简单故障处理，投标人要有针对本项目的培训计划方案（须包括培训日程、培训内容等）及负责培训的人员安排方案。派专人负责本项目培训服务，培训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现场，培训频次每季度不少于1次。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采购人指定内容及车辆使用、日常注意事项及简单故障处理等内容。培训对象包括采购人管理人员、车辆驾驶人员及相关人员。
6. 环保专项承诺
（一）★根据《北京市财政局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政府采购推广使用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有关事项的通知》（京财采购〔2020〕2381号）文件的规定，政府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项目中涉及涂料、胶黏剂、油墨、清洗剂等挥发性有机物产品的，属于强制性标准的，参与本项目的投标人应当执行符合本市和国家的VOCs含量限值标准，并按招标文件规定格式提供专项承诺，未提供该承诺的按照无效投标处理。
（二）根据《北京市财政局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政府采购推广使用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有关事项的通知》（京财采购〔2020〕2381 号）文件的规定，政府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项目中涉及涂料、胶黏剂、油墨、清洗剂等挥发性有机物产品的，属于推荐性标准的，应在招标文件中载明优惠幅度，以及评审标准和方法等，以体现优先采购。本项采购中，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涂料产品技术要求（GB/T38597-2020）属于国家推荐性标准，投标人可承诺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相关材料符合本市和国家相关政策。本项承诺为非实质响应条款，投标人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提供。


厢式货车（第4包） 
1、 采购标的
1. 采购标的
	序号
	货物或服务名称
	单价限价
（万元）
	数量
	单位
	备注

	1
	厢式货车
	[bookmark: OLE_LINK74]12.517699
	7
	辆
	核心产品



2. 项目背景/项目概述
根据工作需要，北京市监狱管理局2025年采购各类执法执勤、特种专业技术用车，购置的车辆应符合北京市排放标准，车型必须列入《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
2、 商务要求
1. 交付（实施）的时间（期限）和地点（范围）
1.1交货期：签订合同之日起45日历日内（特殊情况以合同为准）。
1.2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特殊情况以合同为准）。
1.3提供制造商完整的随车资料、随车工具，包括完整的使用和维修手册等。
1.4.特别要求：交货时要求投标人就所投产品提供产品说明书。
2. 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
2.1付款方式：本项目价款以分期方式支付，以人民币结算。
2.2付款进度：合同签订之日起_10_日内，采购人向投标人支付合同总价款的50%作为投标人预购车款。车辆交付后通过最终验收并完成上户手续后，采购人收到投标人开具的符合国家规定的正式发票及税务部门开具的符合国家规定的正式发票（车辆购置税）及投标人开具的合同总价款5%的质保函后，采购人应在投标人提交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向投标人支付剩余全部合同尾款。合同车辆的付款日期以采购人在银行办理支票、电汇的日期或双方约定的日期为准。车辆购置税发票金额如与本合同约定金额不一致，采购人以税务部门实际开具金额为准结算。
[bookmark: OLE_LINK72][bookmark: OLE_LINK73]3. 包装和运输（须满足《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办库﹝2020﹞123号））。
4.售后服务（质保期）
所投车辆整车质保不低于3年或者行驶里程12万公里，以先到者为准。所投车辆三包（修理、更换、退货）有效期限不低于《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要求。保修期和三包有效期自供应商开具购车发票之日起计算。投标人提供的售后服务标准和内容应符合国家行业标准，应向采购人提供售后服务网点情况、地址、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信息、生产厂家签署的售后服务协议及售后服务网点提供维修或替换用的备品备件方案。服务标准包括但不限于提供24小时免费售后服务电话并确保畅通，售后服务响应时间在4小时内。售后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车辆使用、故障处理咨询及原厂保修等。售后人员安排包括但不限于提供专人对接售后。售后服务响应包括但不限于针对本项目零部件储备、应急保障及质保期外配件供应保障等。售后服务网点维修能力及针对本项目车辆替换用备品备件充足保障等。
3、 技术要求  
1. 车型技术参数指标（标注★为符合性审查指标，未做标注为非关键技术指标）
	1.燃油类型：汽油

	2.驾驶室形式（mm）：双排≥1700

	★3.发动机最大功率（Kw）：≥90

	★4.最高时速（Km）：≤110

	5.轴距（mm）：≥3200

	★6.外形尺寸长（mm）：5900≤长≤6000

	★7.外形尺寸宽（mm）：1900≤宽≤1950

	★8.外形尺寸高（mm）：2600≤高≤2820

	9.多功能方向盘：有

	10.变速箱：手动挡5+1挡

	11.前轮距/后轮距（mm）：≤1525/1420

	12.轮胎： 185R15LT

	13.电控系统电压（V）：12

	14.油箱（L）：≥55

	15.驱动桥速比：≥5.3

	16.板簧：3/3+2

	17.车架大梁（mm）：宽度≥750

	18.车架大梁（mm）：高度≥130

	19.发动机排量（ml）≤1998

	★20.排放标准：国六b

	21.冷暖式空调：有

	22.制动方式：液刹

	★23.驾驶室准乘人数：2+3

	★24.总质量（Kg）：≤3495



2. 验收标准
按照采购合同的约定和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企业标准对每一项技术、服务、安全标准的履约情况进行确认。投标产品应为符合国家产品质量标准及厂家该型号汽车质量标准的新下线的未曾经过维修的崭新车辆，符合国家安全及环保要求，可以在北京地区上牌的合法车辆。采购人有权根据需要设置出厂检验、到货检验、安装调试检验、配套服务检验等多重验收环节。必要时，采购人有权邀请参加本项目的第三方机构参与验收。验收结束后，应当出具验收书，列明各项标准的验收情况及项目总体评价，由验收双方共同签署。
3. 其他要求（如有）
3.1投标人的报价应包括：车辆及附件货款、运输费、运输保险费、装卸费、安装调试费、车辆购置税等。不包含装具费用、机动车保险费用。
3.2验收及相关费用由投标人负责。
3.3 ★投标人须承诺所投车型为列入《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目录中的产品，能够在北京市登记注册上牌行驶，提供承诺函加盖投标人电子签章。
3.4 不接受进口产品。
4. 供货方案
针对本项目成立供货小组，派专人负责供货组织、对接及各环节事项安排。供货小组内明确职责分工且各分工对应具体人员。有针对本项目的供货计划安排，包括但不限于零部件采购、制作生产及物流运输等各环节具体计划。针对本项目保障措施包括但不限于针对本项目产品生产质量、运输安全等保证性措施，派专人负责交车调试、办理购置税及上牌等各环节服务保障措施，确保交付保证。
5.培训要求
投标人应对采购人进行所供车辆全面的技术培训，保证采购人能够独立使用、维护和简单故障处理，投标人要有针对本项目的培训计划方案（须包括培训日程、培训内容等）及负责培训的人员安排方案。派专人负责本项目培训服务，培训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现场，培训频次每季度不少于1次。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采购人指定内容及车辆使用、日常注意事项及简单故障处理等内容。培训对象包括采购人管理人员、车辆驾驶人员及相关人员。
6. 环保专项承诺
（一）★根据《北京市财政局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政府采购推广使用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有关事项的通知》（京财采购〔2020〕2381号）文件的规定，政府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项目中涉及涂料、胶黏剂、油墨、清洗剂等挥发性有机物产品的，属于强制性标准的，参与本项目的投标人应当执行符合本市和国家的VOCs含量限值标准，并按招标文件规定格式提供专项承诺，未提供该承诺的按照无效投标处理。
   （二）根据《北京市财政局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政府采购推广使用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有关事项的通知》（京财采购〔2020〕2381 号）文件的规定，政府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项目中涉及涂料、胶黏剂、油墨、清洗剂等挥发性有机物产品的，属于推荐性标准的，应在招标文件中载明优惠幅度，以及评审标准和方法等，以体现优先采购。本项采购中，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涂料产品技术要求（GB/T38597-2020）属于国家推荐性标准，投标人可承诺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相关材料符合本市和国家相关政策。本项承诺为非实质响应条款，投标人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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